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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纺织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须知

中国纺织品质量监督抽查体系简介

中国境内销售的纺织产品标签



 

海外纺织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须知

	 人民币升值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刺激着中国市场消费需求的快速发展。2008年北京奥运

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也使中国市场成为国际商家的群雄逐鹿之地。同时，美国经济发

展的减速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更加快了相当一部分的海外品牌涌入国内

市场的脚步。

	 由于国内外的纺织品、服装标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且多数海外品牌商缺乏对中国纺

织品市场的规范及标准的了解，因此在国家质检和工商部门的频繁抽查中，产品屡被判定为

不符合相应的国内标准，造成了直接与间接的经济损失。今年，服装成为国家新一轮的质量

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之一，伴随而来的监督抽查将更为全面及频繁。究竟如何才能保证产品

安全通过市场监督抽查，是目前几乎所有海外纺织品、服装品牌决策人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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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B 18401－2003《国家纺织产品基

本安全技术规范》
	 该标准是以控制纺织品中主要的有害物质、提升纺织
产品的质量、保证人们的基本安全健康为目的，在全国范
围内强制实施的适用于服装和装饰用纺织产品的通用安全
技术规范。

1.1 主要测试项目及危害简述
	 （1）甲醛含量
	 含过量甲醛的纺织品在人们穿着过程中不断释放出甲
醛，对呼吸道黏膜和皮肤会产生强烈刺激，引发呼吸道炎
症和皮炎。
	 （2）  pH值

	 人的皮肤带有一层弱酸性物质，以防止疾病的侵入，
因此纺织品上的pH值为中性至弱酸性时对皮肤最为有益。
如果pH值过高，会对皮肤产生刺激，并使皮肤易受到其他
病菌的侵害。
	 （3） 异味
	 一些挥发性物质，特别是一些奇特气味的化学药剂残
留在纺织品上。这里规定的异味主要包括霉味、鱼腥味、
芳香烃味、高沸程石油味。
	 （4） 禁用偶氮染料
	 此类染料被皮肤吸收后，在人体的正常代谢条件下，
可能发生还原反应而分解出致癌芳香胺，并经过活化作用
改变人体的DNA结构，引起人体病变和诱发癌症。
	 （5） 色牢度
	 染色牢度不佳时，染料会从纺织品转移到皮肤上，在
细菌生物催化作用下发生还原反应，诱发癌症或引起过敏。

——纺织品的中国标准浅析

	 为使纺织品在其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能够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防止欺诈行为

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促进纺织品贸易的有序发展，限制不良纺织品进入我国市场，打破和

规避发达国家纺织品技术壁垒，我国专门制定了国家标准GB 18401－2003 《国家纺织产品

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 5296.4－1998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并

通过法律、法规等强制手段加以实施。同时，随着我国纺织产品的不断升级更新，国家标委

会全面开展了对各类纺织产品（FZ）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并结合我国企业的现状，制定了接

近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指标要求，更好地适应了科技发展和市场贸易的需要。



1.2  相应的技术要求规范（见表1）

1.3 常见不合格项目简析
	 在纺织产品专项整治和市场抽查中，产品的安全、卫
生、环保等指标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仍然是重点考核的
项目。虽然GB 18401全面实施已多年，但屡次抽查中的不
合格现象依然存在，如甲醛、pH值超标是常见问题。
	 甲醛超标主要存在于涂料印花织物上，有些生产企业
仍沿用传统涂料印花黏合剂和添加助剂，这些物质在焙烘
和贮存过程中会释放出游离甲醛，使印花织物上的甲醛超
标。因此，要生产环保、高质量的产品，就要对涂料和助
剂进行综合优选。同样，在掌控pH值时，也必须根据不同
织物选择合适的轧酸工艺，以调节纺织品在染整加工过程
中带碱工艺过多的pH值，使之稳定在符合要求的范围内。

2  GB 5296.4－1998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
	 该强制性国家标准对统一产品的使用说明内容起到了
积极的指导作用，并对规范市场、打击假冒产品、反欺诈
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纺织品和服装必
须标识的内容有：（1）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2）产品
名称；（3）产品的型号和规格；（4）采用原料的成分和
含量；（5）洗涤方法；（6）产品标准编号；（7）产品质
量等级；（8）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少数产品视其特点，除上述8项外，选择标识的还有2项：
（1）使用和贮藏条件的注意事项（穿用和贮藏不当，容易
造成产品本身损坏的产品）；（2）产品使用期限（需限期
使用的产品，如功能性服装等）。
	 纺织产品标识的不规范易造成消费者不能了解商品的
质量状况、护理方法及穿着的注意事项，客观上剥夺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使其不能正确选择商品，即产品标识无法
起到指导消费的作用。
	 在市场质量监督抽查中，纤维成分和含量标识不合格
的现象尤为突出。纤维含量不合格，往往使产品应具有的
性能减弱（如吸湿、透气性等），穿着舒适性变差等。正
确的、合格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标识，必须符合下列要求的
全部内容，缺少条款其中之一则判定为不合格。（1）提供
纤维含量；（2）提供纤维含量耐久性标签；（3）采用纤
维的标准名称；（4）标明产品中应标识的各纤维的具体含
量；（5）纤维名称与产品中所含的纤维相符；（6）纤维

含量偏差不超出规定允差范围；（7）产品某些主要部分的
纤维含量要有标注；（8）同件产品的不同形式标签上纤维
含量应一致。
	 标识标注不合格，还存在无产品质量等级或产品号型
规格不按标准标注，部分进口商品没有中文标签，标注的
号型规格采用原产国标准，没有根据我国的国家标准进行
标注，也未标明代理商的名称地址、产品的安全型类别、
等级和执行标准等信息。抽查中，执法机构对这些标识合
格商品可要求立即撤柜进行整改，限期提交整改报告。

3  纺织产品标准
	 纺织产品标准（FZ标准）是衡量纺织产品质量优劣的
最基本技术要求，也是规范企业生产、开展质量检验的一
项技术保证措施，同时又是协调生产、流通领域质量争端
的判定依据。在每一个产品标准中，分别规定了产品的适
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其中
技术要求是产品标准核心内容。在技术要求中，内在质量
方面对产品的主要物理性能细分了等级品的考核指标，外
观质量方面对原材料、辅料、外观疵点、缝制质量、规格
尺寸偏差、整烫外观等都规定了详细的要求，使产品质量
等级既要符合内在质量要求，又必须满足外观质量要求。
	 目前，我国的各类产品标准正处在全面制修订阶段，
由于有些产品标准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出现了新老标准
个别考核指标的不一致性。当企业明示采用的产品标准指
标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时，应以强制性
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作为质量判定依据。与纺织品
有关的产品标准有290多个，常用的也超过60个，如何选用
合适的产品标准，也成为不熟悉国内标准的海外品牌商所
面对的难题之一。

4  Intertek的针对性服务
	 Intertek是众多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的成员，凭借雄
厚和权威的技术资源，秉承为客户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和
业界最高标准服务的理念，为众多的国际品牌提供了各类
与国内标准相关的服务，按阶段分为：测试服务、技术服
务与后续服务，成功帮助了许多国际品牌平稳进军中国市
场。
	 作为质量检测行业的领先者, 测试服务当然是Intertek
的主力服务项目。除了根据客户的要求结合相应的标准选
择最合适的测试方法、条件，准时发送正确无误的测试报
告外，Intertek还会为客户定制各类高性价比的项目组合，
如定期的测试结果汇总；供应商的表现评定等有价值的信
息；提供各类专业技术培训；测试结果的分析与改进建
议；定期的行业快讯，包含标准更新、技术热点、市场监
督抽查结果等。
	 引导和帮助国际品牌顺利进入国内市场，同时为国内
供应商提供最优化的测试建议，Intertek已从单纯提供测试
而转变为客户值得信赖的质量伙伴，成为一座连接国内市
场与国外品牌商的坚实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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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A类 B类 C类

≤20 ≤75 ≤300

耐水(C/C,C/S)

耐酸/碱汗渍(C/C,C/S)

耐干摩擦

耐唾(C/C,C/S)

3~4

3~4

4

4

异味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无

禁用

3

3

3

—

3

3

3

甲醛含量(mg/kg)

pH值

色牢度/级
≥

4.0~7.5 4.0~9.04.0~7.5

表1  纺织产品的基本安全技术要求

—



	 2008年3月起，新一轮重点产品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
范围内展开，家具、玩具、服装、油漆涂料、仿真饰品被
列入第一批整治的重点产品。面对中国质量监督部门的抽
查，如何确保产品在各类抽查中顺利通过，成为众多国内
外企业的重要任务，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的质量监督
体制。

1  质量监督抽查单位
1.1 国家质监总局

	 国家质监总局，总称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常简称为AQSIQ。 国家质监总局是国务院主管全国质量、
计量、出入境商品检验、出入境卫生检疫、出入境动植物
检疫、进出口食品安全和认证认可、标准化等工作，并行
使行政执法职能的直属机构。2002年，由原先的国家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与国家质量监督局合并成立。其职能为：法
律法规起草、质量管理、计量管理、通关管理、出入境卫
生检疫管理、出入境动植物检疫管理、进出口商品检验管
理、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产品质量
监督管理、食品生产监管、执法监督管理、科技管理、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标准化管理等。各种职能由相应的部门
负责（参见图1），其中，和国内销售或进出口企业关系
最大的莫过于国内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和进出口检验检疫
了。

	 省级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及下级质监部门负责统一
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监督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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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品质量监督抽查体系简介

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认可认证
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服装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全国纺织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各省市区（县）
质量技术监督局

各省市地区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

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国家监督抽查的后处理等工作。并根据
质检总局的委托，负责组织实施国家监督抽查的抽样、检
验、异议处理、告知检验结果等工作。
	 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一负责管辖区域口岸的出入
境检验检疫工作，全面承担各口岸的进出口商品检验、进
出境动植物检疫、出入境卫生检疫和食品卫生监督检验任
务。

1.2 工商管理部门
	 对于国内市场的质量监督抽查，除了地方质量技术监
督局以外，工商管理部门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工商
管理部门的质量监督抽查主要范围为流通领域，即商场、
专卖店等。其在质量监督抽查方面的主要职责可定义为统
一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流通领域的监督抽查工作。依
法监督管理各类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参与监督管
理生产要素市场。

2  质量监督抽查细节
	 中国的质量监督方式一般以监督抽查检验为主，监
督抽查检验分为两类：分别为定期监督抽查和专项监督抽
查。定期监督抽查可以每季度开展一次。专项监督抽查根
据产品质量状况不定期开展。发生突发事件发现产品可能
有安全危害的，有关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质监部门应当组
织监督抽查。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年度《目录》制定年度国家监督
抽查计划，并通报省级人民政府质监部门。省级人民政府
质监部门根据年度《目录》，制定本行政区域年度监督抽
查计划，并报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同时通知下一级质监部
门。组织监督抽查的质监部门会根据监督抽查计划，组织
制定监督抽查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产品概述、抽查产品
范围；适用的实施规范；检验依据、检验项目、综合判定
原则；抽查的企业名单；检验机构等。
	 监督抽查中，质量检验的判定依据是被检产品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以及企业明
示的企业标准和质量承诺。
	 当企业明示采用的企业标准或者质量承诺中的安全、
卫生等指标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行业标准、强制
性地方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时，以强制性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作为质量判定依据。 
	 在监督抽查后，若被检企业对抽查的结果有异议，可
在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15日内，向相应的抽查机构提交复

验申请。

图1  国家质检总局组织机构图



3  不合格商品的处罚措施及案例
	 商品质量法规定：对于生产和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
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
令其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
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货值
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某著名品牌的杭州专卖店了。今
年4月18日，浙江省工商局组织开展了对流通领域商品质
量的例行监测。执法人员在该品牌的杭州专卖店抽取了该
店正在销售的三款背提包，并委托国家鞋类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进行质量检测。检验报告显示，这三款送检的背提包
产品实测结果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行业标准——
背提包》(QB/T1333-2004)中的“外观质量要求”项目，
缺少产品标样，检验结论为不合格。5月15日，浙江省工
商局向该公司送达了不合格结果通知书及检验报告，并
予以立案调查。在法定期限内，该店未对监测结果提出异
议，却擅自将不合格商品继续销售。 6月18日，浙江省工
商局正式对该公司作出处罚决定：（1）责令停止销售不
合格商品，并限期十五日内改正违法行为；（2）没收违
法所得298559元；（3）并处罚款462500元。
	 此外，上海也有相似的案例。如外套标注“1000 %涤

纶”，童装的标签上空无一字。今年3月17日，市质监局
对上海某知名商场品牌折扣卖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3个
品牌4344多件服装的产品标签不合格，包括无产品标准、
无产品安全类别、无中文说明和纤维含量表述不正确等问
题，严重误导消费者。在该商场二楼的某品牌专卖店，执
法人员发现羊绒衫、休闲裤中不少没有中文标签；有的虽
然有中文吊牌，但在印有使用说明的耐久性标签上，却全
是英文标注；此外，部分衬衫标签也没有中文标签和安全
技术类别。在某童装专卖店，执法人员发现现场销售的意
大利进口童装，大部分是英文标志；一些童装西装的耐久
性标签，竟然只是一个白色布条，没有任何内容；还有一
些中文标签上的尺寸、价格、成分等内容，全部用数字代
替，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4  结束语
	 无论是国外品牌，或是国内品牌，如果对国家质量监
督抽查体制，国家标准没有充分的了解，盲目进行生产及
销售，那么与上诉案例类似的事件将经常发生，从而造成
的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做好自身的质量
控制，熟悉中国的监督抽查体制，将是企业拓展市场，提
升利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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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GB 5296.4－1998《消费品使
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的使用说明》至今已有10年，已不能完
全适应实际的需求，相关国家技术标准委员会已对该标准进行
复审和修订，修订后的版本会调整标签上应显示的内容及相关
具体要求，并增加符合性的判定内容。
	 调整后, 纺织品使用说明上应显示的主要内容为：制造者
的名称和地址、产品名称、产品号型规格、采用原料的成分和
含量、洗涤方法、执行标准、质量等级、安全类别。以下着重
介绍产品的纤维含量和洗涤方法标签。

1  纺织品纤维成分和含量标签
	 不同的纺织纤维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特性，给最终纺织
产品带来不同的外观风格和使用价值。消费者可通过产品上的
使用说明来了解产品的原材料种类等信息，从而方便作出购买
决定。GB5296.4－1998《消费品使用说明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
明》 和FZ/T 01053－1998《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的实施统
一并规范了国内销售的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使相关执法部
门和消费者有据可依。 
	 FZ/T 01053《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于1998年首次颁
布，2007年进行第一次修正。标准的修正主要增加了纤维含量
的表示方法；简化了纤维含量允差；增加了纤维含量标识的符
合性判定；附录中增加了参考资料，使得该标准更具有可操作
性。

1.1 纤维成分标签的强制应用范围
	 除了一次性使用的制品；座椅、沙发、床垫等软垫家具用
填充物和包布；鞋、鞋垫；装饰画、装饰挂布；工艺品等小件
装饰物；雨伞、遮阳伞；箱包、包装布和包装绳带；裤子的吊
带、臂章和吊袜带；尿布衬垫；婴儿床护栏和婴儿车；玩具；
绷带、手术服等医用纺织制品；宠物用品；清洁布；墙布、屏
风等；旗帜；人造花；产业用纺织品外，其他以天然纤维和化
学纤维为主要原料，经纺、织、染等加工工艺或再经缝制、复
合等工艺制成的产品都需有纤维成分标签。
	 当耐久性标签会影响产品的使用和外观时，或以整盒、整

袋销售的纺织产品可以不用耐久性标签，而以其他形式的标签
代替。如绒线、袜子、可正反两穿的衣服等产品。

1.2 纤维标签的基本要求
	 (1) 当外包装阻碍消费者获取耐久性标签上的纤维成份含
量时，应在外包装上或产品说明上注明；
	 (2) 耐久标签的材料对人体无刺激，应附在产品合适的位
置上，并保证上面的信息不会被遮盖或隐藏；
	 (3) 应使用国家规范汉字，其他语言文字可伴随使用；
	 (4) 清晰、可读；
	 (5) 同一产品上的不同形式标签的内容应保证一致性。

1.3 纤维名称和含量的具体表述要求
	 所有标签上显示的纤维名称必须是标准规定的名称，纤维
百分含量的计算一般依据净干质量并结合公定回潮率。
	 (1) 单组分纺织产品可在纤维名称前或后加上“100%”、
“纯”或“全”来表示。
	 (2) 多组分纺织产品一般按纤维含量递减顺序列出每一种
纤维的名称，并在名称的前或后列出该纤维含量的百分比。当
产品的各种纤维含量相同时，纤维名称的顺序可任意排列。
	 (3) 含量≤5%的纤维，可列出该纤维的具体名称，也可用
“其他纤维”来表示；当有两种及以上含量各≤5%的纤维存
在，且总量≤ 15%时，也可集中标为“其他纤维”。
	 (4) 含有两种及以上化学性质相似且难以定量分析的纤
维，列出每种纤维的名称，也可列出其大类纤维名称，合并表
示其总的含量。

	

	 (5) 产品由不同织物缝制合并而成，应分别按部位或颜色
标注，如里料/面料，大身/袖管，黑色/红色，若各织物成分一
样，也可合并标注。

中国境内销售的纺织产品标签
Intertek   茅剑茹

70%棉
30％莱赛尔纤维+粘纤

再生纤维素纤维 100％
（莫代尔纤维+粘纤）

例如：



	 (6) 含有填充物的产品，应将填充物的纤维名称和含量标
识出来；羽绒填充物应标明羽绒类别和含绒量。
	 (7) 产品组成中可以不标注的几种情况为：面积不超过产
品面积15 %的织物；装饰纤维或装饰纱线(含量不超过5%)，可
表示为“装饰部分除外”，也可单独将装饰纤维的纤维含量标
出；产品中起装饰作用的部分或不构成产品主体的部分，例
如：花边、褶边、滚边、腰带、饰带、下摆罗口、衬布、衬
垫、口袋等，且单个部件的面积或同种织物多个部件的总面积
不超过产品表面积的15%。
	 (8) 可以只标纤维名称，不标含量的情况：在产品的某个
部位上少量添加有起加固或其他作用的纤维；含有涂层、粘着
剂等难以去除的非纤维物质的产品；不完整或不规则花型等造
成的纤维含量变化较多的织物。 

1.4 纤维含量允差和具体规定
	 纤维含量允差是指产品实际的纤维含量与产品声称的
或标签上标注的纤维含量间可接受的差异范围。纺织生产
属于相对粗放型的工业，纺纱、织造及后续的印染整理的
工艺过程会给面料及其各部分纤维含量的配比带来不可避
免的微量变化，因此引入纤维含量允差的概念。
	 (1) 单组分的纺织产品，其纤维含量允差为0；
	 (2) 多组分的纺织产品，其纤维含量允差为5%；填充
物的纤维含量允差为5%；当某种纤维含量不超过15%（填
充物不超过30%）时，纤维含量允差为标称值的30%；
	 (3) 山羊绒含量达95%及以上，“疑似羊毛”不超过
5%时，就可标识为“100%山羊绒”，“纯山羊绒”或
“全山羊绒”。

1.5 产品纤维含量标识的符合性判定
	 产品纤维含量标识的符合性判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是否提供实物标签和耐久性标签；标注的纤维名称
及含量是否规范；纤维含量偏差有无超过规定的纤维含量
允差；同件产品上的不同形式标签的内容是否一致。

2  纺织品的维护标签
	 2008年4月，全国纺织基础标准分技术委员会在年会
上就GB/T 8685-1988《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的图形符
号》的第1次修订进行讨论和表决。此次标准的修订将使
维护标签规范与国际标准接轨，并同时满足中国国情，从
而更具有可操作性。该修订本的发行预计在今年年底或
2009年初，与旧版标准的主要区别主要集中在图形符号及
排列顺序。

2.1 维护标签及目的
	 维护标签即纺织服装的洗涤说明标签，在国际上一般通称
为care labeling。维护标签用来向消费者和洗衣业者介绍对纺织
产品和服装的日常护理方法，使得纺织产品和服装最大程度上
保持原有外观并经久耐用，其中包括洗涤方法和洗涤温度，洗
涤后的干燥方式，能否熨烫及熨烫温度等。
	 不同的洗涤护理方法对产品的后期性能的影响很大，对于

不同风格、不同特性的织物和制品，在使用、维护处理上就必
须有所区别。如果洗涤、熨烫等方法不当，将可能导致制品不
可回复的损伤破坏。正确的标注将避免由于消费者操作不当造
成的产品损坏，同时也维护厂商的利益。　
	 强制性标准GB 5296.4《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
使用说明》的出台，进一步提升了该标准执行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提供给最终用户的所有纺织制品都要有维护标签。其中纺
织制品是指至少含有80％纺织材料的纱线、布匹和制成品。

2.2 维护标签的主要要求
	 (1) 标签应永久地固定在纺织制品上，使消费者易于发现
和辨认。
 	 (2) 标签在制品的整个使用寿命期内保持易于辨认。
 	 (3) 标签上的洗涤信息必须以图形为主，其排列顺序应
按：水洗、漂白、干燥、熨烫和专业护理。
	 新标准更新后，五个基本符号和具体描述符号将发生变
化，具体符号参见封底的中国纺织品维护新旧版本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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